滨河大道养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滨河大道养护和管理工作，确保滨河大道安全畅通运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及《黄河金岸滨河大道养护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管理的滨河大道共409.7公里，为主线里程，不含连接线、支线和重复路段。

第三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对滨河大道实行行业管理。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滨河大道养护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考核。滨河大道沿线各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滨河大道的养护、路政管理和超限超载治理，协调滨河大道的绿化美化等工作。

第四条  滨河大道各管养单位对管养的滨河大道高路堤、急弯、临水等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及时完善限速、警告标志和护栏等安全设施，保障行车安全。

第五条  滨河大道养护管理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和滨河大道沿线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第二章  养护管理

第六条  滨河大道养护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科学决策、集约高效的方针，充分发挥公路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七条  滨河大道沿线各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内滨河大道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本行政区内滨河大道养护管理工作有关规定；负责协调属地人民政府养护资金足额到位并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负责滨河大道公路及附属设施安全管理，开展交通标志、标线及沿线安全防护设施设置与完善工作；负责滨河大道养护、路政管理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负责滨河大道涉路许可、路产赔（补）偿手续办理工作。
第八条  滨河大道各管养单位应当按照《公路养护技术标准》（JTG 5110—2023）等相关要求，加强公路巡查、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等养护管理工作，保持公路技术状况水平良好。

第九条  滨河大道各管养单位应当加强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建立并完善自然灾害应对预案，提高公路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滨河大道遭受地质自然灾害特别是发生重大水毁，应当及时组织抢修，保障公路畅通。

第十条  滨河大道各管养单位应当加强滨河大道交通安全设施养护管理，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治，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标准应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等规定，保障公路安全运行。

第三章  路政管理

第十一条  滨河大道沿线各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内滨河大道的路政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滨河大道沿线各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力量切实做好路政管理各项工作，保护路产，维护路权，保障滨河大道完好、安全和畅通。

第十三条  滨河大道沿线各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开展公路巡查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依法查处路政案件，保护公路环境，确保公路路产安全。

第十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滨河大道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

第十五条  跨越、穿越滨河大道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以及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力设施的，应当向路线所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法规授权的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许可手续。所申请修建工程设施的设计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要求。施工中对公路及公路附属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赔偿或补偿。

第十六条  滨河大道全段应当严格管理公路平交道口。设置新的公路平交道口，应当向路线所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法规授权的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许可手续。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七条  滨河大道养护管理资金由沿线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筹措，自治区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不超过500万元的补助资金，沿线各市、县（区）政府按不低于第十八条定额补助标准的1：1比例配套，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鼓励沿线各市、县（区）政府以其它方式筹措养护管理资金。

第十八条  参照《黄河金岸滨河大道养护管理办法》中自治区1.5万元/年公里（路面宽24米）的补贴标准，按照实际路面宽度核算调整，确定滨河大道养护管理资金定额补助标准为：

（一）路面宽 23.5米及以上，每公里每年15000元；

（二）路面宽21.5米及以上、23.5米以下，每公里每年13500元；

（三）路面宽16.5米及以上、21.5米以下，每公里每年11000元；

（四）路面宽16.5米以下，每公里每年7200元。
自治区财政按各市、县（区）管养的滨河大道实际里程和路面宽度下达补助资金。除年度定额补助资金外，每年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对滨河大道养护管理工作成效较好的市、县（区）给予一定奖励。

第十九条  滨河大道沿线各市、县（区）应当严格按规定管理使用自治区补助资金，不得挪用、截留、坐支。

第二十条  滨河大道养护管理资金严格遵循“专款专用、讲求效益”的原则。沿线各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当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加强对自治区补助资金的检查，并按照有关规定审计。

第五章  检查考核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每年对滨河大道各管养单位养护管理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具体检查考核工作由宁夏公路管理中心负责实施。

第二十二条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对滨河大道每年开展1次公路技术状况自动化抽检，对MQI均值排名前两位的管养单位分别给予6万元、4万元奖励，奖励资金由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对滨河大道各管养单位检查中发现市、县（区）养护管理资金配套到位差或挪用、截留、坐支自治区补助资金有关问题的，督促限期整改，未按时完成整改的，视情扣减下年度自治区补助资金。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5年*月*日起施行。2015年3月16日交通运输厅发布的《黄河金岸滨河大道养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宁交发〔2015〕8号）同时废止。



